
鼓楼区人民政府关于 2018 年
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2019 年 9 月 26 日在鼓楼区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上

鼓楼区财政局局长柳向阳

·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8 年区本级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8 年全区及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区财政部门坚决贯彻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认真

落实区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各项决议要求，在减税降费的大

背景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认真做好财政改革发

展各项工作，积极应对困难挑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目前，2018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已经汇编完成。根据预算

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一）全区财政决算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4.57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数的 98.78%;上级补助收入 10.07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2.02

亿元；债券转贷收入 0.68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63

亿元；调入资金 4.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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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79 亿元（含省市专款和上

年项目结转支出，下同），同比下降 1.26%；上解上级支出

11.08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0.39 亿元；调出资金 2 亿元;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78 亿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全区财政收入合计

58.07 亿元，支出 56.04 亿元，项目支出结转 2.03 亿元。

2.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收入 5.61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19.19 亿元，调入资金 2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7.69 亿元,

调出资金 4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项目资金 5.11 亿元全部

结转下年使用。

3.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0 万元，支出 40 万元。收支相

抵，结余 30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二）区本级(不含洪山镇，下同)财政决算情况

1.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99.66%；上级补助收入 9.95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2 亿元；

债券转贷收入 0.68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4 亿元；

调入资金 4.04 亿元；下级（洪山镇）上解收入 4.37 亿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61亿元，上解上级支出11.08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0.39 亿元，调出资金 2 亿元，安排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3.7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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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区本级财政收入合

计 56.84 亿元，支出 54.84 亿元，项目支出结转 2 亿元。

2.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收入 5.59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19.19 亿元，调入资金 2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7.68 亿元,

调出资金 4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项目资金 5.1 亿元全部结

转下年使用。

3.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0 万元，支出 40 万元。收支相

抵，结余 30 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二、2018 年财政决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区本级财政收支变动情况说明

由于区人代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时，省市财政审改财政决

算报表尚未结束，因此会上所作的财政工作报告中的相关数

据有所变动。一是收入部分增加 4.02 亿元，分别是：区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加0.39亿元，上级补助收入增加1.48

亿元，调入资金减少 0.72 亿元，下级（洪山镇）上解收入

增加 2.87 亿元。二是支出部分增加 3.52 亿元，分别是：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0.07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减少 0.7 亿

元，债务还本支出减少 0.41 亿元，调出资金增加 2 亿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 2.56 亿元。三是年终决算结余

增加 0.5 亿元，执行结果为 2 亿元，全部结转 2019 年支出。

（二）上下级转移支付资金情况

2018 年，区本级争取上级一般预算转移支付资金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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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 2017 年增加 1.7 亿元，增长 20%，其中：返还性收

入 1.12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0.85 亿元，专项补助资

金 7.97 亿元，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信息、商业服务业、住房保障等。

（三）区本级公共财政预算重点支出情况

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的支出保障力度。2018 年区

本级公共安全、城乡社区、科教文卫、农业、社保等重点支

出共计 29.5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8.6%，具体是:

公共安全支出 0.82 亿元，增长 34.5%，支持平安创建，

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用于消防高危补贴、公安重点警务经

费保障，支持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络建设，全面提升突发事

件处置能力。

教育支出 10.12 亿元，增长 0.2%，用于完善中小学校舍

建设，提升基础教育水平；均衡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支

持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育服务；保障校园安保工

作，健全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科学技术支出 1.69 亿元，增长 54.2%，用于企业研发费

用分段补助及加计扣除奖励，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发展；

保障华为软件开发云服务项目，提升辖区软件企业竞争力助

力创新驱动。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73 亿元，增长 2.3%，推动文化

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地方特色文化开发利用；完善街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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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站和社区“一老一少一普”场所的综合服务功能，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2 亿元，增长 24.2%，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60 元；努力实现“老

有所养”，为鼓楼户籍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险

和第三者财产损失险；落实社区养老服务站运营补助，优化

居家养老服务布局。

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 2.7 亿元，统筹推进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480

元提高至 510 元；健全基本公共卫生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财政保障机制，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由 50 元提高

到 55 元；改善基础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条件，加快补齐卫生

事业短板。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8.25 亿元。保障 172 个老旧小区改

造，支持小街巷改造和维护，持续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推动公厕建设和社会服务承包、道路保洁市场化及垃圾收运

改革工作，提升城区环境卫生。

农林水支出 0.43 亿元，主要是中央、省、市下达的水

利发展资金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区级对口帮扶定西岷

县、援疆援藏项目。

（四）区本级项目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末，区本级项目资金结转使用 2 亿元，2018 年

已使用 1.85 亿元，主要为省市专项资金和区级重点项目建

设资金，用于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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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城乡社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剩余 0.15 亿元

已结转至 2019 年继续安排。

（五）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各部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压减一般

性支出的要求，严控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人数，加强公

务用车管理，细化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不断加强“三公”经费

管理。全年“三公”经费支出 360 万元，比上年减少 147 万元，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82 万元，比上年减少 6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51 万元，比上年减少 141 万元；公

务接待费 27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六）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的通知》（闽财债管〔2018〕14 号），核定后 2018 年鼓

楼区债务限额为 26.5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7.84 亿元，

专项债务 18.68 亿元）。2018 年末，我区债务余额为 18.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6.88 亿元、专项债务 11.22 亿元。债

务总额未超过省厅核定的债务限额。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财政部门将认真落实区

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指导

和监督，认真听取和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高效地抓好财

政收支管理工作，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全力服务首善之区、幸福之城，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